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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鲁甸县中医医院

中医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招收简章

一、医院简介

鲁甸县中医医院创建于 1987 年，是一所集医疗、急救、

预防、保健、康复理疗、健康体检、临床实习为一体的二级

甲等中医医院，是云南省中医医疗集团成员医院、昆明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联盟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对

口帮扶单位。鲁甸县中医医院是昭通市唯一一家云南省中医

类别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基地，同时是云南中医药大学、昆明

卫生职业学院、昭通卫生职业学院、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等多所高校的实习医院。医院承担着全县基本公共卫生中医



2

药健康管理服务项目的业务指导与培训工作，也是鲁甸县中

医药适宜技术推广中心。

医院 2015 年至今共招收助培学员 214 人，累计培养助

培带教老师 58 人。2024 年，在云南省第一届中医（全科）

医师和助理全科医生临床技能竞赛中，医院派出的助培学员

取得了个人一等奖一名、个人二等奖一名以及团体二等奖的

佳绩。2025 年，在云南省第二届中医（全科）医师和助理全

科医生临床技能竞赛中，医院派出的助培学员获得了学员赛

组个人一等奖一名以及团体二等奖；带教老师获得了教师赛

组个人一等奖两名以及团体二等奖，成绩亮眼。

通过历年建设，医院形成了一支整体素质较高，集医疗、

教学和科研为一体的临床技术团队，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创

造力。医院共有 319 人（其中卫生专技人员有 291 人），在

职在编人员有 157 人，内聘人员有 160 人；有正高 13 人，

副高 33 人，中级 73 人，初级及以下 179 人；有硕士研究生

8 人，本科 237 人，专科 60 人，中专及以下 14 人。

住院科室设置情况：急诊科（脾胃病科）、内科（肺病

科）、老年病科、儿科、针灸科、推拿科、康复科、治未病

科、妇科、产科、外科、肛肠科、耳鼻咽喉科、皮肤科、骨

伤科、口腔科、麻醉科（手术室）共 17 个科室。住院病区

可开放床位 500 余张。

医技楼设置：一楼医学影像科，有 1 台 16 排 CT、1 台

64 排 CT、1 台 1.5T 核磁共振、DR 等先进的放射检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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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楼检验科，开展各种临床检验、生化检验、病原微生物及

免疫学检验；三楼设置超声科、心电图、肺功能检查室、胃

镜、肠镜、纤维支气管镜等检查科室。

门诊楼设置：急诊科（脾胃病科）门诊、老年病科门诊、

儿科门诊、产科门诊、妇科（乳腺外科）门诊、内科（肺病

科）门诊、肛肠科门诊、皮肤科门诊、耳鼻咽喉科门诊、针

灸科门诊、推拿科门诊、康复科门诊、骨伤科门诊、疼痛科

门诊、口腔科门诊、治未病科门诊、全国基层名医工作室等

18 个诊室及中西医药房、收费室、导医台及行政办公区等。

医院有针疗、灸疗、罐疗、刮痧、中药外治、牵引、磁

疗、热疗、光疗、电疗、康复训练等中医特色诊疗设备共 16

类 52 种。有超高端 1.5TMRI、64 排 CT、16 排 CT，飞利浦高

端彩色超声、GE 四维彩色超声，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分析仪、

全自动酶免分析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全进口脊柱内镜、

椎间孔镜、关节镜、4K 腹腔镜、全高清电子胃肠镜、电子支

气管镜，钬激光碎石治疗机等大型高端医疗设备。

医院占地面积 44 亩，建筑面积合计 46730 平方米，总

投入建设经费 2 亿，院区共有三栋业务用房，分别是住院楼、

医技楼和门诊楼，其中住院楼 11 层，建筑面积 18300 平方

米；门诊楼 4 层，建筑面积 4900 平方米；医技楼 3 层，建

筑面积 3350 平方米；地下层 1 层，建筑面积 11100 平方米，

辅助用房 2746 平方米。新建有一栋科教综合楼，即将投入

使用，包括有临床技能训练中心、多媒体教室、图书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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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宿舍等，能为 200 名以上的助培学员及实习生提供住

宿；临床技能训练中心规划有技能实训室 11 间，有智能急

救训练及考核系统、多媒体人体点穴仪考试系统、心肺腹听

诊触诊系统、心电教学考核系统、中医临床思维训练系统、

腹腔镜手术技能训练系统、高级智能创伤仿真模拟人、中医

舌诊图像分析系统、中医面诊检测分析系统等教学设施设备

共 77 种。

医院建有省市级专家工作站 25 个，专家不定期到医院

开展技术指导及业务培训。省级中医特色专科 3 个（针灸科、

肛肠科、肺病科），市级重点专科 3 个（针灸科、肛肠科、

骨伤科；老年病科通过云南省县级中医医院老年病科建设项

达标验收；儿科通过云南省县级中医医院重点科室建设项目

评审；检验科 PCR 实验室通过省级验收。

根据云南省医院质量管理与绩效评价平台数据，医院

2025 年在全省县级二甲中医医院中，出院人次 17383，排名

第三；CMI 值 1.1363，排名第七；病组数 392，排名第四；

开展手术台次 3985，其中三四级手术 544 台，三四级手术台

次排名第三；权重大于 2 的病例数 566，排名第四。医院诊

治危急重症、复杂疑难病业务水平不断提高，在全省县级中

医医院排名中不断前进。

二、招收计划

1、招收对象：中医学类专业（含中医学、中西医结合、

针灸推拿学、中医骨伤学）三年全日制高职(专科)毕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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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或已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乡镇卫生院、

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从事全科医疗工作的人员，包

括应届毕业生以及有培训需求的往届毕业生;或已取得《执

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需要接受培训的人员。以应届专科毕

业生为重点，向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倾斜。

上述招收对象应具有正常履行培训岗位职责的身体条

件。

2、招收专业：中医助理全科。

3、招收人数：2026 年我院拟招收学员 50 名,包括单位

人、社会人和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实际招收人数以正

式录取为准。

三、招录安排

在云南卫生健康人才网（www.ynwsjkrc.cn）进行网上

报名，网站会统一发布报考流程、相关公告、各培训基地招

收简章等，请报名人员全程密切关注此网站发布的各类通

知。

（一）7 月 13 日 11:00-7 月 27 日 23:00 期间，申请培

训人员可登录云南卫生健康人才网进行网上报名，具体步骤

详见“操作手册”(手册可在报名开始时在系统登录页面左

下角“通知公告”中下载)。

（二）7月28日上午8：00至11:00，下午14:00至17:00，

报名人员须携带以下相关资料到鲁甸县中医医院科教科进

行现场报名资格审查和确认，超时未进行现场确认者视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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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报名，后果自负。

1、《助培报名表》一份（网报成功后打印），完成审

批手续后由培训基地留存。

2、身份证、毕业证、学信网“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

表”等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原件审核后返还

本人。

3、如已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或《执业助理医师

资格证书》的人员需携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原件审核后返

还本人。

4、单位委派人员还需出具本单位同意报考的证明

材料，填报的培训专业、培训基地医院等信息须与经单位盖

章的介绍信保持一致。

（三）笔试

考试内容：中医临床医学综合知识。满分 100 分。已取

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的报

名人员可加 20 分。笔试成绩排名第 50 名的报名人员如有成

绩相同的情况，需进行笔试加试。

时间：8 月 4 日上午 9:00-11:00。

（四）体检：医院统一组织体检，免收体检费用。

时间：8 月 6 日上午 9：00。

（五）录取：体检合格后，根据报名人员的笔试成绩，

择优录取，并对录取名单进行公示。

（六）8 月 20 日 18:00 前，基地完成对新招收人员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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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确认录取操作。

（七）8 月 31 日前，基地完成新招收人员报到，9 月 1

日正式进入轮转。

（八）有关事项

1、所有报名人员须加入“鲁甸县中医医院助培报名管

理 qq 群”（群号：241681646），现场确认、笔试、体检、

录取等招收工作相关通知都会发在群里，不再另行电话通

知。请所有报名人员务必关注各项信息的发布，以免漏失重

要通知。

2、报名者应如实填写网报信息，凡不按要求报名、网

报信息误填、错填或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或录取

的，后果由报名者自行承担。请报名者提供准确的联系电话，

并保持电话畅通，以便及时联系。

四、培训管理和质量保障措施

1、根据有关规定，对在培训招收工作中弄虚作假的培

训申请人，取消其本次报名、录取资格；对录取后（注：以

培训基地网上录取操作时间为准）不按要求报到或报到签订

培训协议后退出、终止培训者（含在培人员参加全日制本科

学历教育），自终止培训起 2 年内不得报名参加助培，除全

部退还已享受的相关费用外，还需按以上已享受费用的 50%

作为违约金。

2、申请培训人员应确认所报志愿并保证其无退出或终

止培训等记录，并随时关注所报培训基地发布的消息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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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服从培训基地招收工作安排。招收过程中无故缺席相关

审核、考试、体检、报到等环节者，视为个人原因主动放弃，

并承担相关责任后果。

3、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加快

医学教育创新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函〔2021〕43

号）要求，培训基地依法与面向社会招收的培训对象签订劳

动合同，明确培训期间双方权利义务，劳动合同到期后依法

终止，培训对象自主择业。

4、通过结业考核的培训学员，省卫生健康委按照国家

卫生健康委的安排颁发统一制式的《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合格

证书》。

五、培训期间薪酬待遇

1、根据国家和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助理全科医生规

范化培训相关规定，我院培训学员享受中央财政专项拨付经

费 14400 元/年/人及省财政专项拨付经费 10000 元/年/人

（若省级专项补助资金有变动，以实际为准）；基地每年补

助学员生活费 5600 元。

2、医院提供免费宿舍，学员在医院食堂用餐可享受医

院职工同等待遇。

六、联系方式

鲁甸县中医医院科教科

联系人：庄老师

联系电话：1388700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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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鲁甸县中医医院新院区门诊三楼科教科（鲁

甸县文屏街道世纪大道 7 号）

邮政编码：657100


